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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4月入学招生简章 
来自中国、缅甸、孟加拉国、蒙古、越南、尼泊尔、斯里兰卡的报名者 

 

 

《报名资格》 
(1) 在外国完成了 12 年的学校教育课程者或按此看待并由文部科学大臣指定者 

(2) 由別科承认具有与高中毕业者同等以上学力者 

 

《招生人数》 
20名 

 

《受理报名》 
请在报名期限内一次性提交报名者本人相关资料、证明逗留费用和学费等的支付能力的资料。 

 

《报名期限》 
2012年4月入学 

从2011年10月1日截止到2011年11月11日 

根据情况有可能提前截止报名。 

 

《提交资料》 
※ 提交资料请用指定的语言填写。用非指定语言填写的情况下，请附上公共机关（公证人、公证处、在
我国的外国公馆等）出具证明的日语译文。 

 
注意事项：关于报名资料  
※ 报名资料需要两种，即“报名者本人的资料”和“经费支付者的资料”。必须是在截至向入国管理局提
交时的 4 个月以内发行的资料。虽然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的日期每年略有变动，但从例年的情况来看，
在 4 月份入学的情况下为 12 月底左右，在 10 月份入学的情况下为 6 月底左右，因此请以此为标准准
备资料。 

※ 以复印件的形式提交的报名所需资料（护照、居民户口本、存折等允许以复印件的形式提交的资料），
必须做到文字清晰易读，干净整洁，没有多余的线和折痕等。 

※ 请用指定的语言制作提交资料。用非指定语言制作的资料，请附上由公共机构（公证人、公证处、驻
日外国公使馆等）证明的日语译文。 

 
I. 报名者本人相关资料 

※ 提交资料请用指定的语言填写。用非指定语言填写的情况下，请附上公共机关（公证人、公证处、在
我国的外国公馆等）出具证明的日语译文。 

(1) 入学志愿书（用日语或英语填写。还必须有罗马字母书写的姓名） 
 
※ 填写之际，请尽可能用清晰易读、规范的文字填写。 

① 请务必由报名者本人亲笔填写。 
② 填写过去的学历和经历时，请避免有空白期间。由于生病等原因而出现空白期间时，请在附件

（格式不限。必须亲笔填写年月日、姓名）上写上补充说明之后附上。（必须有日语译文） 
③ 上小学的年龄为 8 岁、9 岁等非标准年龄时，也请与②同样在附件上写上补充说明之后附上。

（必须有日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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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各学校的入学年月、毕业年月必须与毕业证和成绩证明书上记载的内容一致。请务必从小学开
始填写。填写后请务必核对一下。 

⑤ “出生地”请记载到○○省○○市（县）为止。 
⑥ 请勿省略学校地址并正确完整地记载。 
⑦ 学习理由 

· 请尽量具体记载到本大学学习的理由。 
· 请务必由报名者本人亲笔填写，并且用日语或英语填写，不得已用中文填写时，请务必附上
日语译文。 

· 用纸不够时，请在附件（格式不限）上填写。 
· 计划升入研究生院时，请附上研究计划。 

 
(2) 毕业证与成绩证明（日语或英语） 

最终学历的毕业证（原件）和成绩证明。复印件不可。不需要公证书。 
① 高中毕业后，从大专（3 年制课程等，没有取得“学士”学位）、中专等毕业时，除了大专等的

毕业证（原件）和成绩证明之外，还请提交高中的毕业证（原件）和成绩证明。 
② 从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时，请提交大学的毕业证（原件）和学士学位证书（原件）

及成绩证明。不需要高中的毕业证（原件）和成绩证明。 
③ 来自中国的报名者中，大专以上的毕业者请提交学历认证报告。 
④ 成绩证明需要在校期间各学年的成绩。 
⑤ 来自中国的报名者中，最终学历为高中的大学入学统一考试（高考）考生，请提交记载该成绩

的认定书。 
 
(3) 护照的复印件（请复印所有页面） 

未取得护照者不需要。有日本入境经历者，请附上出入境印章的复印件。 
 
(4) 日语能力证明（日语或英语） 

证明具备相当于日语能力考试4 级合格以上水平的日语学力的资料。请提交下列①或②的资料。大

学毕业者也需要。 

① 日语能力认定书∶日语能力考试４级以上的认定书（合格证的原件） 
② Ｊ・ＴＥＳＴ实用日语鉴定Ｆ級以上证明书（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的原件） 

     
(5) 证明家庭构成的资料（日语或英语） 

来自中国的报名者需要提交所有家庭成员（父母和兄弟姐妹全员）的居民户口本的复印件。此外还

必须记载学历和职业等，并且登记内容已被更新为最新的内容。 
  ※在户口簿上遗漏父母之一时，应附加情况说明文。 

 
(6) 家属简历 
   填写全体家属（父母、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姓名、出生年月日、地址、职业。 

 
(7) 照片  4张 

最近 3 个月以内拍摄的相同的照片。 
（彩色正面上半身、脱帽并且清晰的照片。尺寸为长 4cm×宽 3cm） 
必须在志愿书上贴一张，其余 3张的背面要写上国籍和姓名后提交。 

 
(8) 誓约书（日语或英语） 

必须在本大学规定用纸上填写并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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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经费支付者的资料 

根据报名者的留学费用（学费和生活费）由谁负担，请提交下列 A或 B的资料。 
※ 用日语以外的语言填写资料的情况下，必须附上公共机关（公证人、公证处、驻日外国公馆等）的证
明的日语或英语译文。 

 
A. 由本国的父母汇款时 
必须证明具有保证足以负担在本大学的 1 年或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 160 万日元以上）的存款余额
和存款的财力。 
(1) 经费支付书（请务必由经费支付者亲笔填写） 

※ 必须尽量具体详细地说明下列几点。尤其是经费支付者为双亲以外的人时，必须详细说明与报名
者的关系等。 

① 对存款来源的说明 
尤其是企业经营者等，请具体说明业务内容、公司和业务的规模、成立过程、利润和个人收入

等等。 
② 报名者的留学目的 
③ 决定支付经费的理由和过程 

＊ 必须说明如何汇来学费和生活费。报名者来日后，必须向入国管理局证明已按经费支付书的
方法收到汇款，因此请考虑面交以外的汇款方法（例如银行汇款等）。 

＊ 经费支付书的 2-(2)月生活费金额请填写与自己的年收入相比，每月可汇款的金额。例如，年
收入为 100万日元，每月的汇款为 10万日元（一年为 120万日元）时，会得出剩余家人将无
法生活的判断。 

 
(2) 存款余额证明 

来自中国的报名者，以人民币计值的存款余额证明亦可。不过，复印件和公证书不可。存款额必须

不低于在日本的 1年或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 160万日元以上）。 
 
(3) 存折的复印件（过去 2至 3年左右的存款记录） 
为了明确形成（2）的存款余额的存提款过程，请附上外汇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存折复印件。 

 
(4) 在职证明 

必须记载经费支付者的职务、在职期间、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出具负责人姓名、出具负责人

职务等。 
 
(5) 营业执照 

经费支付者为公司经营者或个体经营者时，需要记载有经费支付者姓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亦可。 
 
(6) 收入证明书（过去三年） 

必须记载经费支付者的职务、在职期间、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出具负责人姓名、出具负责人

职务等。必须附上过去 3年的证明。 
靠养牛、种地、房地产获得收入者（经营公寓等），请务必附上纳税证明等能够明确所得的资料。 

 
(7) 纳税证明（过去 3年） 

经费支付者为个体经营者时需要。请务必附上过去 3年的证明。 
 
(8) 亲戚关系公证书 

表明报名者与经费支付者是亲戚的公证书。公证书中记载的地址必须与入学志愿书、简历等上填写

的地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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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在日本国内的亲属汇款时 
(1) 经费支付书 

请务必由经费支付者亲笔填写。 
＊ 必须尽量具体详细地说明下列几点。尤其是经费支付者为双亲以外的人时，必须详细说明。 
① 具体说明与报名者的关系、亲属关系。 
② 决定支付经费的理由和过程。 
③ 经费支付者的经历。 
④ 说明能够充分资助。 

 
(2) 住民票 

全部家庭成员的住民票。外国人的情况下为“（全部家庭成员的）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

书”。 
 
(3) 纳税证明（过去 3年） 

市区町出具的记载有年总收入或所得金额的纳税证明。 
 
(4) 其他 

① 户籍抄本：可能需要用来证明报名者与经费支付者的关系。 
② 结婚证的复印件：可能需要用来证明报名者与经费支付者的关系。 

 
C. 由报名者自己负担学费和生活费时 
(1) 报名者本人的存款证明 

来自中国的报名者，以人民币计值的存款余额证明亦可。不过，复印件和公证书不可。存款额必须

不低于在日本的 1 年或半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 160 万日元以上）。必须明确记载金额和日期，
并且有银行财务负责人的签名、盖章。 

(2) 报名者本人的在职证明 
必须记载报名者本人的职务、在职期间、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出具负责人姓名、出具负责人

职务等。 
(3) 报名者本人的年所得额证明（过去 3年） 

1. 记载年所得额的纳税证明等 
必须明确记载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等，并且记载有工作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出具负责人姓

名、出具负责人职务等 
报名者为个体经营者时，需要纳税证明（过去 3年）。 

2. 以公司名义的资料无效 
 

Ⅲ. 其他 

(1) 由于所有资料均不得用修改液等订正，因此请避免填错。入学志愿书、简历、学习理由、经费支付
书等的用纸，在填写之前请务复印，填错时，请在复印件上填写。 

(2) 由于本大学可能会对提交资料进行查询，因此请复印所制作的资料并保存在身边。 
(3) 无论学校内部选拔是否合格，均不退还审定费。 
(4) 判明申报和资料不实时，即便在学校内部选拔中合格，也将按不合格论处。 
(5) 只有在本大学的学校内部选拔中合格者，才向入国管理局申请在留资格认定。 
(6) 即使报名资料齐全也不能保证在学校内部选拔中合格。 
(7) 本大学保管的“毕业证”和“日语能力认定书”原件，将在入国管理局的审查结束后退还。除此之

外的资料原则上不予退还。如果有需要退还的资料时，请在报名时提出。 
(8) 所有资料中记载的所有信息（姓名、出生年月日、入学和毕业的年月日、参加工作年月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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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所得额、纳税额、签名、印章、居民户口本记载事项等）必须全部一致，请注意填写。 
(9) 不需要毕业时的集体照等。 
 
《无效的资料》 
由于入学志愿书等资料也属于向入国管理局提交的资料，因此下列资料无效。 
1. 出具日期（或填写日期）为距离报名日超过 3个月的资料 
2. 用修改液修改过字句的资料 
3. 没有出具日期和出具者的签名盖章等的资料 
 
《审定费》 
在报名时支付15,000日元。 

请采用国际汇款的支付方法，并将国际汇款收据和报名资料一并邮寄。 

一旦收取的审定费无论任何理由都不退还。 

 

《报名中的注意事项》 

受理资料时会发放受理编号，因此，日后联系时必须按受理编号和姓名来进行。 

（报名费除了国际汇款收据以外（支票、现金等）概不受理。） 

※ 通过同各国总代理报名的情况下，可以向总代理支付相当于 15,000日元的本国货币。详情请垂询。 
 

《选拔和合格发表》 
 

选拔方法 

根据提交资料进行选拔。 

 

合格发表 
截止到 11月30日左右，向本人通知选拔结果。 

 

《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交付申请》 
经本大学同意入学者必须取得入境签证。为了取得入境签证，除了本大学的“入学许可书”之外，还必

须有日本国法务省出具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认定书的发给申请由本大学对东京入国管理局进

行。报名者向本大学提交的资料为取得入境签证的审查资料。 

 

《入境准备》 
 

护照的领取 
报名时没有护照者，在得到“选拔结果通知（合格）”后，必须马上办理领取护照的手续。 

入境签证的取得 
４月入学的情况下在3月初、10月入学的情况下在８月中旬，邮寄“入学许可书”和“在留资格认定证明

书”。向日本公馆提交这些资料后，便可以取得入境签证。发放了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并被允许入学

者，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按照入学手续重要事项交纳入学金100,000日元和前期学费250.000日元，共

计350,000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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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给认定证的情况下》 
东京入国管理局的审查结果也有可能是不发给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这种情况下不能如期来日。收到

“不发给认定证的通知”之后，必须决定是在下个入学时期中再次申请入学（无需审定费）还是取消入

学，并进行联系。取消入学的情况下，按照规定退还交纳金额，因此，必须在规定用纸上填写汇款的银

行账户号码，邮寄到本大学。 

《学费》 
费用项目 金 额 备 考 

入学金 100,000 日元 仅在入学时 

学费 500,000 日元 前期250,000 日元 后期250,000 日元 

合计 600,000 日元  

※学费可以分期交纳。在办理入学手续时必须交纳的费用为入学金和と前期学费。 

 

《学费的退还》 
报名者根据下列条件可以退还学费。 

□ 审定费 无论任何理由 ⇒ 不退还 

□ 入学金 不发给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情况下 ⇒ 全额退还 

出于报名者本人原因而中止的情况下 ⇒ 不退还 

□ 前期学费 不发给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的情况下  ⇒ 全额退还 

出于报名者本人原因而中止的情况下 ⇒ 全额退还 

□ 到达日本后则一概不退还入学金、学费。 

 

《其他注意事项》 
1. 截止到指定日期仍未办理入学手续的情况下，不允许入学。 

2. 报名资格中，以毕业预定、结业预定的资格参加考试并合格者，春季学期入学者截止到３月末日、

秋季学期入学者截止到８月末日，未能取得別科日语研修课程入学资格者，取消合格，失去入学资

格。 

3. 有关报名和在留资格申请的资料以及入学手续资料有不实记载者，即使入学之后也取消合格，失去

入学资格。 

 

※ 请务必将报名资料装入信封并以挂号信件邮寄。 
※ 请务必使报名资料在报名截止日之前到达本大学。 
※ 提交的资料除了必须提交的原件之外，概不退还。另外，除了指定的提交原件之外，请不要以原件

的形式提交。否则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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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工科大学留学生別科生严格遵守事项（报考时必须提交同意书） 
 

1．到达日本后，留学生别科的学生必须居住在神奈川县内。 

 

属于留学生别科的学生，在到达日本后，从留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的角度出发考虑，无论任何理由，都

必须居住在神奈川县内，即使在日本的其他地区有自己的亲属或朋友。 

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校方将在新的学期里不承认其学籍，得不到学籍承认的留学生必须及时离开日

本，返回自己的国家。 

2．学习态度、升学意向的确认 

 

本校的留学生别科，是为了培养将来升入日本的大学或者研究生院的留学生而设置的。因此，如果留学

生本人入校后，明显表现的不乐意学习，不思进取的情况下，校方的担当老师将给予警告，并通知原所

在学校或代办机构，如果情况仍然得不到改善，比如没有正当理由而出勤率不足 80%、成绩不良等，同

时，学校不接受 2 次留级以上的留学生，以上情况发生时，在新学期，校方将不承认该学生的学籍，届

时，该学生必须及时离开日本，返回自己的国家。 

 

3．进入日本后的最初 3个月，不允许打工 

 

根据日本入国管理局的规定，留学生到达日本后的最初 3 个月，不予许从事认定的在留资格以外的活

动，不予以发行《资格外活动证明书》。因此，在此期间，校方不给留学生开具校方的《资格外活动（打

工）的副申书》。如果留学生在此期间擅自打工，属于违法，一经发现，在留资格将被取消，届时留学生

必须立刻离开日本，返回自己的国家。 

另外，3 个月后，如果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佳，比如出勤率低、学习成绩不良，校方仍将不给开具学校的

《资格外活动（打工）的副申书》，直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得到改善。 

据此，留学生本人至少要充分准备在日本生活 3个月的期间的生活费用。 

 

 

如有不明之处，请向各国总代理或者本大学国际课咨询。 

 

报名资料邮寄地址及咨询处： 

〒243-0292 日本国神奈川县厚木市下荻野1030 
神奈川工科大学 国际课 
TEL: 046-291-3313 FAX: 046-291-3314 
E-Mailｌ: ic@kait.jp 


